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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许开成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获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信重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向许开成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2812 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许开成发行 41,582,651 股股份、向李盈莹

发行 15,325,301 股股份、向许航发行 7,662,651 股股份、向许征发

行 7,662,651 股股份、向田亚军发行 587,470股股份、向陆文涛发行

510,843 股股份、向孟宏伟发行 510,843 股股份、向韩小云发行

191,566 股股份、向裴文良发行 191,566 股股份、向刘立志发行

191,566股股份、向王树武发行 153,253 股股份、向王宇发行 153,253

股股份、向刘强发行 153,253股股份、向张树生发行 127,711股股份、

向杨春明发行 127,711 股股份、向李愈清发行 127,711 股股份、向张

杨发行 127,711 股股份、向赵建波发行 127,711 股股份、向黄振成发

行127,711股股份、向韩宁发行102,169股股份、向张洪德发行63,855

股股份、向刘美兰发行 63,855 股股份、向王琳发行 63,855 股、向张



凤海发行 63,855 股股份、向霍金香发行 63,855 股股份、向李峥发行

63,855 股股份、向宋志海发行 63,855 股股份、向朱海军发行 63,855

股股份、向马永宁发行 63,855 股股份、向李云发行 51,084 股股份、

向张立业发行 51,084 股股份、向李国华发行 51,084 股股份、向高步

才发行 51,084 股股份、向赵颖秋发行 38,313 股股份、向郭勇发行

38,313 股股份、向王文栓发行 25,542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04,337,349 股新股募集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

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

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公司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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